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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税务学会文件
中税学发〔2026〕8 号

关于印发《中国税务学会科研课题

管理办法（二）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城市税务学会，

各位理事：

现将《中国税务学会科研课题管理办法（二）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国税务学会

2026 年 5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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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税务学会科研课题管理办法（二）

为健全学会科研课题研究的过程管理，强化研究质量把

控，根据《中国税务学会科研课题管理办法（一）》（中税学

发〔2026〕1 号），现就课题开题、中期报告评估等相关要求

明确如下：

一、课题开题

开题是课题研究起始质量管控的首要环节，遵循科学规

范、聚焦主题、务实可行的原则，以保证研究方向与课题立

项初衷保持一致。课题开题工作由牵头单位负责，分为以下

几个步骤：

（一）开题准备。开题准备工作包括：

1.签订合同。课题立项通知下发后，中国税务学会与课

题牵头者签订课题研究合同。合同内容主要包括：课题名称

与研究内容、预期成果及形式、经费与支付方式、研究进度

及其他权利义务等事项。

2.草拟方案。合同签订后，课题牵头者应在 15 个工作

日内商参研者草拟研究方案。方案内容应包含：研究提纲、

撰稿模式、调研计划、人员分工、进度安排（包括开题会议

时间、中期评估时间、结题时间）、经费支出计划、成果展

现形式等。

3.报备方案。牵头者应将拟开题会议时间、拟上会研究

方案等及时向中国税务学会（理论部）报备。学会理论部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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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向指导本课题的会领导报告，并将情况反馈给牵头者。

（二）开题会议。开题会可采取线上（视频）会议、现

场会议，或者两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主要研究以下内容：

1.研讨确定研究提纲，明确课题研究具体方向，确定研

究边界，避免研究内容过大过空偏离立项初衷。

2.确定课题撰稿模式。撰稿模式分为合题型和分题型，

合题型为参研者联合形成一份研究报告；分题型为各参研者

分别提交各自研究报告，结题时牵头者组织撰写综述报告和

编辑论文集。

3.明确课题调研计划和进度安排，控制时间节点，建立

可跟踪核查的研究进度；细化研究任务和人员分工，明确各

部分内容的分工安排；分析研究难点、数据短板、案例收集、

调研风险，提前制定应对措施。

4.预期成果形式、质量标准、成果转化路径。

（三）方案修改和报告。开题会议结束后，牵头者应根

据开题会议研讨意见对研究方案进行修改完善，报指导本课

题的会领导审阅或报中国税务学会（理论部）转报指导本课

题的会领导审阅。通过开题报告的，方可开展实质研究。

二、中期报告评估

中期报告评估是加强课题全过程动态监管、掌握研究进

度、发现研究短板、纠正研究偏差、督促按期保质完成任务

的关键环节。所有立项课题均应开展中期报告评估。

课题中期报告工作由牵头者负责，对照课题开题报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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梳理课题研究进展。一般在研究完成时限的中期开展，报告

内容包括已完成的研究任务、调研开展和资料数据的阶段性

成果、存在的难点堵点及解决思路、推进下步研究的细化措

施及经费合规使用情况。

中期报告的评估由中国税务学会邀请专家开展，评估结

论分为“合格”与“需改进”两类。对评估结论为“需改进”

的，课题牵头者应迅速制定调整方案，及时提交中国税务学

会审核，否则不能进入下一阶段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略）


